
东 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
 

2021 年东莞市工业企业两化融合 

应用项目登记通知 
 

各工业企业： 

为做好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信息化发展专题（两化

融合应用项目）申报工作，按照“先登记、后申报”的工作流程（申

报指南将根据项目登记情况适时出台），现开展项目登记工作，

具体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登记范围 

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（合同与发票皆在此时间之后），工

业企业在设计、生产、经营各环节新建或已建成的信息系统。每

家企业可按照自身实际登记多个系统。 

二、登记内容 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、投入金额、实现功能等。 

三、登记要求 

（一）登记企业为工业企业。在2019年12月31日前成立，并

在东莞市办理工商、税务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

管理制度。不含水、电、燃气等生产及供应企业； 

（二）企业登录“企莞家”（http://im.dg.gov.cn）开展登记（须按

要求注册并提交注册信息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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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登记平台开放期间，企业可随时更新项目建设状

态直至完工；已完工项目须及时在平台中勾选“已完工”选项，同

时上传验收文件并提交。项目提交后，相关信息将不能更改；未

提交的项目将无法进入申报环节。 

（四）“企莞家”项目登记平台开放时间为本通知印发当日至

2021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17：30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项目申报后，经现场审核，如发现登记信息与实际不符的，

将剔除相应的投入核算，并对项目最终的审核结果产生负面的影

响。 

请广大企业务必如实、准确录入项目相关信息。 

 

附件：两化融合应用项目登记平台操作指引 

 

 

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31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邓玉珊、邝炜宗，电话：2168900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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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两化融合应用项目登记平台操作指引 
 

1、企管家登录地址：http://im.dg.gov.cn。浏览器要求： IE

浏览器请使用 IE8 或以上版本；360 浏览器请使用极速模式；或

选择其他的主流浏览器。版本较旧的浏览器可能会影响使用。 

2、首次使用企管家申报平台的企业，须先在企管家首页点

击“企业注册”进行注册。已注册的企业在企管家首页点击“登录

平台”进入申报平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3、登录后，在首页左侧菜单栏点击“资金申报”，跳转后在页

面靠上位置点击“新版申报平台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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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进入项目申报系统页面，在“两化融合应用项目资金申报”

点击“立即申报”。 

 

 

 

 

5、进入两化融合应用项目登记页面进行填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672） 


